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因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媒网络”）与控股股

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集团”）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因
日常业务经营需要存在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2019 年度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 26,076.32 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672.16 万元。
2020 年度， 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
超过 37,850 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8,400 万元。

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十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 100%，关联董事鲍林强、唐雨
红、乔小燕、金俊、吴杰、邬晓玲、张建锋、庄卓然、郭全中回避表决。

因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超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且金额超过三千万元，故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华数
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需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二）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因全资子公司传媒网络与控股股东华数集团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在 2020 年度

将因日常业务经营需要继续存在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
联交易，公司根据 2020 年度的经营计划以及目前供应商、客户情况，对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
原

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和
接受劳
务的关
联交易

华数数字电视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节目内容、
线路租赁、
服务采购、
软件开发、
房屋租赁等

协议价 138,000,000 23,865,328.24 104,635,619.83

浙江华云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合作分成支
出 市场价 3,000,000 - 469,364.49

浙江华数广电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落地费 、宽
带租费 、广
告业务分成
等

市场价、
协议价 30,000,000 2,779,103.16 16,683,762.39

尼尔森网联媒介
数据服务有限公
司

数据服务 市场价 1,000,000 - 165,094.34

支付宝（中国）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手续费 市场价 1,500,000 12,559.61 1,352,733.33

杭州地铁电视有
限公司

广告业务分
成支出 协议价 - - -

深圳市茁壮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软件 协议价 5,000,000 - 1,309,710.22

杭州文化广播电
视集团

业务资质授
权费 市场价 18,000,000 1,556,603.77 16,995,926.41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线路租费 、
服务费 市场价 60,000,000 24,077,249.65 35,579,895.41

浙江华数文化传
媒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费 市场价 1,500,000 - 635,922.34

杭州当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软件 招标价 15,000,000 112,337.58 11,202,582.73

恒生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材料及软件
采购 招标价 500,000 - -

浙江广播电视集
团及其子公司
[注]

节目内容采
购、 工程物
资采购

协议价、
招标价 26,000,000 436,959.16 20,797,951.69

优酷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节目成本费 市场价 50,000,000 1,312,825.22 43,308,256.49

数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工程物资采
购 市场价 25,000,000 - 5,470,628.26

聚好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互联网电视
分成 协议价 4,000,000 598,458.51 2,155,748.14

小计 378,500,000 54,751,424.9 260,763,196.07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及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华数数字电视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互动电视业
务、 云宽带
收入、 集团
宽带网络业
务及租赁收
入等

市场价、
协议价 40,000,000 1,945,371.06 15,977,125.64

浙江爱上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IPTV 网 络
电视收入 协议价 20,000,000 2,830,188.68 16,037,735.85

新疆广电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互 联 网 业
务、 互动电
视业务

招标价、
协议价 7,000,000 1,297,169.83 5,188,679.25

浙江华数广电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互动电视业
务、 集团宽
带 网 络 业
务、 广告收
入、 系统集
成等

市场价、
协议价 76,000,000 11,159,548.96 64,631,622.70

支付宝（中国）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 业 务 收
入、 视听费
收入

市场价 1,000,000 19,811.32 124,489.93

杭州文化广播电
视集团及其子公
司

视听费及集
团宽带网络
业务收入

市场价 3,500,000 39,264.08 532,037.62

浙江省发展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50,000 4,716.96 18,867.85

浙江华云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50,000 - -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1,000,000 62,264.15 259,233.11

浙江广播电视集
团及其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 业 务 收
入、 落地费
收入

协议价 9,000,000 3,298,110.55 1,861,003.45

西湖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100,000 5,377.36 5,660.38

杭州日报报业集
团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6,000,000 24,999.99 103,104.50

杭州地铁电视有
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协议价 1,000,000 - 22,641.51

优酷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节目业务收
入 市场价 5,000,000 - 149,067.72

杭州当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云宽带收入 市场价 1,000,000 - 280,099.06

杭州端点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100,000 - 0.00

恒生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宽带与数据
通讯 市场价 50,000 4,245.28 1,462.26

贵州省广播电视
信息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

互动电视业
务收入 协议价 8,000,000 1,115,091.42 7,655,526.42

聚好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互联网电视
收入 协议价 5,000,000 - 1,503,687.74

浙江华媒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数据业务收
入 市场价 50,000 - 16,661.59

建德广播电视台 党政网租费
收入 市场价 50,000 - 8,450.00

杭州地铁电视有
限公司

集团宽带网
络业务收入 市场价 50,000 10,210.45 -

小计 184,000,000 21,816,370.08 114,377,156.57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 品
和 接
受 劳
务 的
关 联
交易

华数数字电
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节目内容、
线路租赁、
服务采购、
软件开发、
房屋租赁
等

104,635,619.83 138,000,000.00 4.48% -24.18%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华云数
字科技有限
公司

合作分成
支出 469,364.49 3,000,000 0.02% -84.35%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华数广
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落地费、宽
带租费、广
告业务分
成等

16,683,762.39 30,000,000 0.71% -44.39% 2019-020
号公告

尼尔森网联
媒介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

数据服务 165,094.34 1,000,000 0.01% -83.49% 2019-020
号公告

支付宝（中
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服务手续
费 1,352,733.33 1,500,000 0.06% -9.82%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地铁电
视有限公司

广告业务
分成支出 - 1,000,000 0.00% -100% 2019-020

号公告
深圳市茁壮
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软件 1,309,710.22 5,000,000 0.06% -73.81%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文化广
播电视集团

业务资质
授权费 16,995,926.41 18,000,000 0.73% -5.58% 2019-020

号公告
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线路租费、
服务费 35,579,895.41 60,000,000 1.52% -40.70%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华数文
化传媒产业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基金管理
费 635,922.34 1,500,000 0.03% -57.61%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当虹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软件 11,202,582.73 10,000,000 0.48% 12.03% 2019-020
号公告

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材料及软
件采购 - 500,000 0.00% -100%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广播电
视集团及其
子公司

节目内容
采购、工程
物资采购

20,797,951.69 26,000,000 0.89% -20.01% 2019-020
号公告

优酷信息技
术（北京）有
限公司

节目成本
费 43,308,256.49 50,000,000 1.85% -13.38% 2019-020

号公告

数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工程物资
采购 5,470,628.26 25,000,000 0.23% -78.12% 2019-020

号公告
聚好看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互联网电
视分成 2,155,748.14 - 0.09% - -

小计 260,763,196.07 370,500,000.00 11.16% -29.62% -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及向
关联
人提
供劳
务

华数数字电
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互动电视
业务、云宽
带收入、集
团宽带网
络业务及
租赁收入
等

15,977,125.64 40,000,000 0.43% -60.06%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爱上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IPTV 网络
电视收入 16,037,735.85 20,000,000 0.43% -19.81% 2019-020

号公告

新疆广电网
络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互联网业
务、互动电
视业务

5,188,679.25 7,000,000 0.14% -25.88%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华数广
电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互动电视
业务、集团
宽带网络
业务、广告
收入、系统
集成等

64,631,622.70 100,000,000 1.74% -35.37% 2019-02
号公告

支付宝（中
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视听
费收入

124,489.93 1,000,000 0.00% -87.55%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文化广
播电视集团
及其子公司

视听费及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532,037.62 3,500,000 0.01% -84.80% 2018-020
号公告

浙江省发展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18,867.85 50,000 0.00% -62.26%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华云数
字科技有限
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 50,000 0.00% -100% 2019-020
号公告

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259,233.11 1,000,000 0.01% -74.08% 2019-020
号公告

浙江广播电
视集团及其
子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落地
费收入

1,861,003.45 9,000,000 0.05% -79.32% 2019-020
号公告

西湖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5,660.38 100,000 0.00% -94.34%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日报报
业集团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103,104.50 6,000,000 0.00% -98.28%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地铁电
视有限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22,641.51 1,000,000 0.00% -97.74%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端点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集团宽带
网络业务
收入

- 100,000 0.00% -100% 2019-020
号公告

优酷信息技
术（北京）有
限公司

节目业务
收入 149,067.72 5,000,000 0.00% -97.02% 2019-020

号公告

杭州当虹科
技有限公司

宽带与数
据通讯 280,099.06 1,000,000.00 0.01% -71.99% 2019-020

号公告
恒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宽带与数
据通讯 1,462.26 - 0.00% - -

聚好看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互联网电
视收入 1,503,687.74 - 0.04% - -

浙江华媒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数据业务
收入 16,661.59 - 0.00% - -

建德广播电
视台

党政网租
费收入 8,450.00 - 0.00% - -

小计 106,721,630.15 194,800,000 2.88% -45.21%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2019年度其他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有较大差异的
原因系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发生业务的可能金额，
包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
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 实际发生
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 是因为公司
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发生业务的可能金额，包括已签署
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议的金
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
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
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额度，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
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稳健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B2229 室，法定代表人：陆政品，注册资本：123,995.95 万元，经营范围：国家
数字电视试验平台营运，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服务，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设与维护管
理，网络出租、广播电视节目传输、信息服务；数字电视业务相关工程业务等。

（2）关联方名称：浙江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上城区化仙桥路 39
号，法定代表人：汪海英，注册资本：1,000 万元，经营范围：商务咨询服务，计算机软
件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版权信息咨询服务等。

（3）关联方名称：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B2039 室，法定代表人：陆政品，注册资本：120,478.45 万元，经营范围：广播、
数字电视的信息服务及相关技术服务，有线广播、电视网络建设与维护管理，计算
机、广播电视网络设备、数字音视频产品、电子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安装与销
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等。

（4）关联方名称：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
区婺江路 217 号 1 号楼 1701 室，法定代表人：张余，注册资本：20,800 万元，经营范
围：开发用于收视率调查的数字电视传媒技术，数据采集和处理，市场研究，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和销售。

（5）关联方名称：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南泉北路 447 号 15 层，法定代表人：井贤栋，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经营范
围：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仅限于线上实
名支付账户充值）；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等。

（6）关联方名称：杭州地铁电视有限公司，住所：上城区新丰苑 1 幢 202 室，法
定代表人：李崇旦，注册资本：2,000 万元，经营范围：地铁电视相关的技术服务，影
视技术研发，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应用，国内广告的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销售：影视设备。

（7）关联方名称：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罗湖区莲塘一园
区 113 栋厂房 2、3、4 层，法定代表人：徐佳宏，注册资本：8,360 万元，经营范围：计
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数字电
视应用技术的开发、服务和咨询；数字电视网络项目的投资等。

（8）关联方名称：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
888 号 2210 室，法定代表人：余新平，注册资本：50,000 万元，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
的国有资产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9）关联方名称：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 号
恒生大厦 11 楼，法定代表人：彭政纲，注册资本：80,314.67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
软件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承
包、安装；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电子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硬件及外部设备的生
产、销售，自有房屋的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

（10）关联方名称：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转塘科技经济区块 16 号
8 幢，法定代表人：张建锋，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
产品、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等。

（11）关联方名称：浙江华数文化传媒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余
杭区景兴路 999 号 6 幢 209-1-961，法定代表人：郭海涛，注册资本：500 万元，经营
范围：文化传媒产业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

（12）关联方名称：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堂软件园 E 幢 16 层 A 座，法定代表人：孙彦龙，注册资本：8,000 万元，经营范
围：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电子产品的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及安装；生产：计算机软件等。

（13）关联方名称：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岳帅桥 10 号 1303
室，法定代表人：潘红梅，注册资本：2,000 万元，经营范围：专题、专栏、综艺、动画
片、广播剧、电视剧的制作、复制和发行等。

（14）关联方名称：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
区喀纳斯湖北路 455 号新软创智大厦 B 座 4 层，法定代表人：吐尔洪 .阿不力孜，注
册资本：35,184.9 万元，经营范围：有线电视工程网络传输的设计、安装及经营管理；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业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等。

（15）关联方名称：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文二路 391 号
（西湖国际科技大厦）1014-1 室，法定代表人：高文尧，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经营
范围：资产管理以及相关投资、开发和经营；法律咨询；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16）关联方名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住所：杭州市莫干山路 111 号，法定代表
人：吕建楚，经营范围：播映广播电视新闻和其他信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经
营各类广播电视及相关业务。

（17）关联方名称：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法
定代表人：章国经，注册资本：26,600 万元，经营范围：制造、加工、安装：电视机、彩
色显示器；汽车及汽车配件，视频产品，音响设备，数字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显
示终端设备，家用电器，电话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电子元件，电子器件
的技术开发等。

（18）关联方名称：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218 号，法定代表人：董悦，注册资本：30,000 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
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19）关联方名称：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
三街 2 号 7 层 701-01 室，法定代表人：黎直前，注册资本：6,000 万元，经营范围：技
术开发；销售电子产品；门票销售代理；代理、发布广告；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医院
管理（不含诊疗服务）；出租商业用房；演出经纪；文艺表演；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出版物零售；经营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从事互联网
出版业务等。

（20）关联方名称：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1
号，法定代表人：章国经，注册资本：31,235.25 万元，经营范围：数字（模拟）彩色电
视机、数字视音频产品、数字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多媒体设备、充换电设备、卫
星广播设备、电话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电子元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修理等。

（21）关联方名称：杭州端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科技
经济区块 16 号 3 幢 390 室，法定代表人：赵沣伟，注册资本：2,134.35 万元，经营范
围：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工程、网络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通信设备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
合法项目。

（22）关联方名称：聚好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
路 399 号，法定代表人：程开训，注册资本：12,500 万元，经营范围：多媒体、互联网
增值服务相关电子产品、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视频服务系统及相关设备的设
计、生产、安装销售及运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健康咨询；网上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厨具、家具、家居用品、日
用品、化妆品、服装鞋帽、工艺礼品、体育用品、玩具、图书、办公用品、五金交电、装
饰材料、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珠宝首饰、二类医疗器械、工艺品、食品；信息服务业
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23）关联方名称：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218 号，法定代表人：董悦，注册资本：101,769.841 万元，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新媒体技术开发，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会展服务。

（24）关联方名称：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金阳南路 36
号，法定代表人：李巍，注册资本：104,256.8441 万元，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
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完成国家要求广播电视网络服务宣传、文化、教育等
方面的各项任务；对全省广播电视网络进行建设、开发、运营和管理；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模拟广播电视、数字广播电视节目与信息传输业务；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向有条
件的农村延伸、覆盖；支持国家“村村通、户户通广播电视工程”；电影放映；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及营销策划；从事 GPS 卫星定位系统、数字化联网报警监控系
统、智能安防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维修及运营服务；计算机网络和语言信息网络
的设计、施工、维修、运营及广播电视网络信息服务及增值电信业务；开展广播电视
及信息网络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全媒体内容集成制作、生产、销售及服务；国内外广
播电视及信息网络设备器材的代理、经销。 ）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华数集团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

浙江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控制的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
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
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
情形。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该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溪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杭州地铁电视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
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
情形。

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
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
情形。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董事担任该公司高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溪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浙江华数文化传媒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担任该公司高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股东，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
形。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股东，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
形。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股东，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
形。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过去 12个月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高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6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杭州端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过去 12个月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6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聚好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建德广播电视台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的股东，根据实质重于形式认定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
形。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担任该公司董事，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三）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是否

审计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3,335,668.03 1,527,270.71 884,515.24 86,917.55 是

2 浙江华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471.73 316.77 827.96 -187.21 否

3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739,655.15 381,269.50 293,159.21 21,800.65 是

4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 11,850.08 8,320.13 1,722.91 375.46 否

5 杭州地铁电视有限公司 2,267.15 1,802.76 1,252.69 184.90 是

6 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 45,930.69 39,975.45 16,521.54 3,214.93 否

7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35,949.71 489,337.70 387,184.00 141,584.86 是

8 浙江华数文化传媒产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259.15 1,164.89 241.16 445.07 是

9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1,361.35 139,753.55 28,451.80 8,467.89 是
10 浙江爱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007.17 3,974.90 9,433.96 1,182.60 是
11 新疆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10,162.50 109,930.81 63,024.28 795.58 否
12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870,272.57 329,680.35 546,352.93 11,761.52 否
13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104,540.92 56,157.20 13,536.44 -4,297.16 否
14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3,950.88 107,173.14 110,512.84 2,751.30 是
15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56,269.59 166,081.67 182,206.23 1,890.45 是

16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是

（四）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经营

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前述预计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公司本着“公开、公

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原则，与上述关联方，按照约定的定价方式，经双方协商，签
署相关协议，其中付款安排按协议约定以一次性或分期方式支付，结算方式以现金
方式为主。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近年经营活动状况和供

应商、客户情况而发生，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公司关联采购交易和销售交
易中，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联营合作模式导致的关联交易， 系由目前行业经营模式所决定，体
现了联合营运的资源共享优势。 公司通过联营合作的模式发展互动电视付费频道
业务，与华数集团、华数探索商务咨询（杭州）有限公司共同发展“求索纪录”频道业
务。 双方利用各自优势，合作共赢。 合作方提供丰富、优质的自有内容资源，公司拥
有庞大的数字电视用户，提供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业务运营平台，两者结合，一方
面降低内容节目成本，另一方面满足了用户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吸引用户，
扩展了上市公司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 除此之外，公司凭借上市公司的互动电视
等业务平台，借助华数集团旗下其他地区的有线电视网络，通过向中广有线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提供互动电视平台服务，
频道广告服务，实现基本服务费和点播费按协议分成，取得收入，扩展了上市公司
的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

第二部分是作为新媒体平台视频服务的提供方，公司采购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提供的 CDN 视频分发服务，有利于提升用户使用公司互联网电视产品及 PC 流媒体
产品的视听体验，并进一步降低带宽服务成本。 同时，公司采购阿里云计算有限公
司的云计算服务、 云存储服务可将公司的互联网电视页面源站和公网主站页面源
站部署到阿里云机端，有助于显著减少公司日常运维压力，并降低公司的服务器采
购成本。

第三部分是采购 4K 超高清机顶盒和终端一体机， 为贯彻落实“智慧广电”建
设，推广智慧广电+应用，本公司针对新入网和升级用户将全线普及推广 4K 智能机
顶盒，以改善用户收视体验，提升客户满意度，力争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用户
ARPU 值，积极弥补用户数流失带来的收入下降；同时本公司加大智慧城市推广力
度，积极借力政府“最多跑一次”改革，及时以终端一体机为载体，打造智慧城市服
务的应用创新产品，助力收入增长。 本公司按招标流程向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
中采购机顶盒及终端一体机，降低采购成本，使相应产品业务毛利增加。

第四部分是采购优质内容资源。在当前三网融合升级、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本
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基于双方在平台、运营以及内容上的优势达
成合作，优酷提供优质影视节目内容，促进本公司在用户、收入、市场影响力等多方
面的发展。 同时向浙江卫视采购“中国蓝”节目内容，增加节目的多样性，加大新媒
体平台内容聚合能力，吸引更多年轻客户群体，全面提升华数内容综合服务平台竞
争力。

因关联方日常经营需求， 公司向其提供方便快捷的集团办公宽带网络业务，按
市场价收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范围。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为联营合作模式导致的关联交易， 在这种经营模式

下，公司与联营合作方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合作关系，有关采购、供应
的价格确定是合作双（各）方商业谈判的结果，符合公允原则。

关联交易的定价方式有协议价、市场价和招标价等三种。 除了通过招投标竞争
方式定价的部分外，方便获得市场价格即以市场价定价的交易较多，部分采用协议
价的定价方式。

在协议定价的过程中，除部分特定交易无法找到参照对比价格外，其他的协议
定价与交易条件将依照不劣于市场定价和行业定价的标准确定。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019 年度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为 26,076.32 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672.16 万
元。 2020 年度，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不超过 37,850 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8,400 万元。 上
述关联交易金额相较于上市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371,066.47 万元和营业
成本 233,669.42 万元占比较小。 同时，各项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的比例金额较小，
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对关联人的依赖（或者被其控制），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
运作。

综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
输送利益， 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况， 亦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
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独立董

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2019 年度传媒网络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 26,076.32 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672.16
万元；2020 年度，预计公司与有关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
易不超过 37,850 万元，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8,400 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状况和供应商、客户情况而发生，属于公司正常
业务经营需要；

2、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 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发生业务的可能金额， 包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
额、 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
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 20%；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根据协议价、市场价、招标价来确定，考虑到
公司所在行业、市场的特殊性，公司已尽量参考市场可比价格或独立第三方价格来
定价，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损害上市
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比较小，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5、 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合法合规。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十届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关于十届九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的

专项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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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摊薄上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资

产重组是否摊薄即期回报进行分析、 将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
等事项形成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所制定
的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的保证，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
策，敬请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14]17 号）、《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
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2015]31 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及相关承诺的情况说明如
下：

一、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数数字

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集团”）等 41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浙江华数
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数”）83.44%股份；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数集团等 3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华数”）100%股权。

二、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分析
（一）主要假设和前提
1、假设本次重组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完成，标的公司 2018 年 1 月份起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实际完成时间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
准；

2、假设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389,846,489 股；
3、未考虑上市公司 2019 年可能但尚未实施的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股利分配

等其他对股份数有影响的事项。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每股

收益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情况， 公司测算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摊薄即期回报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基本每股收益 0.45 0.52 0.45 0.48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37 0.43 0.38 0.39

基于以上测算， 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当年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
收益均高于上年度。

三、即期回报可能被摊薄的填补措施

针对本次重组存在的即期回报指标被摊薄的风险， 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填补
措施，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能力：

（一）加快实现上市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提高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将整合浙江华数、宁波华数的相关广电网络资源，扩大业务、资产与

用户规模，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并减少上
市公司在华数集团体系内存在的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二）积极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规范内部控制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实现对浙江华数、宁波华数的深度整合，一方面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优化整体资源配置，增强公司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水
平；另一方面公司投资改善子公司网络质量的动力更强，公司发挥现有网络高清互
动电视业务的先发优势，大力推进新整合网络的优化改造，开拓增值业务，扩大高
清互动电视用户和有线宽带用户规模，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

（三）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上市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
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
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
上市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上市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
到切实履行做出的承诺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华数集团承诺

如下：
“本公司不得滥用控股股东地位，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

司利益。 ”
（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

下：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2、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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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方案部分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
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经交易各方协商，减少交易对方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乐清市广
播电视台，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原方案：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华数 91.70%股份和

宁波华数 100%股权。 其中，浙江华数 91.70%股份的交易对方为华数集团等 43 名
股东；宁波华数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华数集团、宁波市鄞州区广播电视台和宁
波市江北区全媒体中心。

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一致， 浙江华数股
东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乐清市广播电视台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其所
持有的浙江华数 8.26%股份不再作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修改后的方案：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华数 83.44%
股份和宁波华数 100%股权。 其中，浙江华数 83.44%股份的交易对方为华数集团等
41 名股东；宁波华数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华数集团、宁波市鄞州区广播电视台
和宁波市江北区全媒体中心。

二、本次方案调整是否构成重大调整的标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

解答修订汇编》之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相关
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

除出重组方案， 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
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
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
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2）变更标的资
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
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
整。 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
集资金。（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三、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1、交易对象：本次交易对象由 45 名变更为 43 名，2 名退出本次交易。
2、交易标的：本次减少交易标的为浙江华数 8.26%股份，占原交易标的浙江华

数 91.70%股份和宁波华数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
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本次交易标的由浙江华数 91.70%股份和宁波华数 100%股
权变更为浙江华数 83.44%股份和宁波华数 100%股权， 仍为浙江华数和宁波华数
的控股权，对标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其资产及业务完整性。

3、配套募集资金：本次重组方案不涉及配套募集资金。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方案的部分调整不构成对原方案的重大调整。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